
特定 / 附加法例要求

	 	 如果	 你必須

如果你的業務涉及製造或加工紡織品、皮革、成衣、或
以紡織或皮革作原料的產品等，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3章
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。

紡織及製衣業第4.10節

你的營運需要排放污水

·	 知 悉 有 關 排 放 受 環 保 署 的 牌 照 

	 制度規管 (見第3.2章)

·	 確保排放的污水符合牌照內列明 

	 的排放標準【16】及條款 

·	 (如有需要) 安裝合適的污水處理 

	 設施 (如化學或生物處理、膜技 

	 術等) 

延伸閱讀

【16】 技術備忘錄–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、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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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環保考慮

歐盟指令「管制使用某些偶氮染料及藍色素」

此項指令主要禁止在歐盟市場銷售、使用及生產含某些危險物質及偶氮染料 (如芳香

胺類、藍色素、鉻、甲醛、五氯苯酚等) 的紡織品和皮革製品。

藍色素常於染色過程中隨廢水排出，具有很高的水生毒性。 

受管制的產品範圍包括：  

·	 服裝、被褥、毛巾、假髮、假眉毛、帽子、尿布以及其他 

	 清潔衛生用品、睡袋，

·	 鞋、手套、手錶帶、手提袋、各種錢包、公事包、椅子 

	 套、佩帶於頸的小袋，

·	 紡織或皮革玩具、含有紡織品或皮革的玩具，及 

·	 最終消費者使用的織物和紗線。    

有關指令的詳情，可瀏覽此網頁 (只提供英文版本)：

•	 ec.europa.eu/enterprise/chemicals/legislation/markrestr/adaptations_en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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